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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纪委监察厅驻文化厅纪检组监察室    2010年3月17日
开  篇  之  言

“新花善解游人意，恰是春风化雨时”，意为党员领导干部提供好的文章，增强选文的针对性，更好的发挥教育和熏陶功能。

“不是书，不是刊”，驻厅纪检组、监察室将以《党风廉政教育》简报的形式，结合文化工作实际，收集整理一些好的教育文章、论文以及典型案例等。经常性印发给每位领导和各处室、直属单位、各盟市文化局纪检部门学习。同时，也将在文化厅网站上建立党风廉政教育专栏。请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认真阅读。在阅读中思考，思考中领悟。培养廉政信念，并内化为党性和人格的修养，转化为自觉的廉政行为。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领导干部如何撰写述廉报告

述廉报告是近些年来随着干部队伍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应用文书，是纪检监察机关考察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领导干部廉洁自省的书面汇报,这一文种在机关的实际工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和纪检部门述廉，是领导干部面向党组织和纪检部门就本年度或任期内自己廉洁自律的情况所撰写的自我评述性文字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总结。它要求述廉者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对自己廉洁自律的情况做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回顾，总检查和总评价。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述廉者撰写述廉报告的总体水平还是较高的，但水平参差不齐，存在将述廉报告理解成工作总结、单位内部的述廉报告等现象。因此，结合文化系统实际，有必要对如何撰写述廉报告进行探讨。

一、基本结构与写法

述廉报告的内容结构通常应由标题、正文、结尾几部分组成。

（一）标题

述廉报告的标题一般由适用时间和文种两个要素构成，例如《2009年度述廉报告》；也可只标示文种名称，即《述廉报告》。

（二）正文
正文是述廉报告写作的重心，应写得完整、具体、充分，要将述廉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有条有理地表述出来。按照200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的精神，述廉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履行岗位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改正措施；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由此可见，一份规范的述廉报告应当从四个方面去写：

一是自己学习廉洁自律的情况，即所谓“学廉”。这部分讲述共性的东西，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写得空泛，流于一般化，应特别引起注意。要结合岗位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具体特点，尽可能地写出特色来，如将学习情况与自身感悟、职业属性等结合起来表述，其效果就会好得多。

二是自己践行廉洁自律的情况，即所谓“为廉”。这部分应按照中纪委所规定的述廉的必备动作项目，逐一作出回答。如果说上面的“学习”情况容易写“虚”，这部分则往往容易写得过“实”，即写成自身一系列廉洁行为的堆积，也不符合要求。正确的做法是，要通过对有关廉洁自律行为的叙写，从中加以提炼，使之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做到虚实相应，形神兼备。

三是抓班子、带队伍，倡导廉洁自律的情况，即所谓“倡廉”。要紧密结合行业和部门的工作实际，阐明自己在队伍管理方面奉行廉洁从政的情况，重点是所采取的办法、措施以及所取得的成效。

四是自身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即所谓“省廉”。要着力写出自己在廉洁自律方面还存在那些问题以及今后的改进设想。

在结构安排上，可以采取分列小标题的形式，依照“学廉”、“为廉”、“倡廉”和“省廉”的顺序，分别拟定出相应的题目，以便给人以条分缕析、层次清楚之感。

3．结尾。

用简要文字表明恳请评议和监督的意愿。

二、写作要求

（一）要注意内容的集中性和单一性。

写进述廉报告中的内容，必须是自己在廉洁从政方面的表现，具有特定的范围规定。因此，对于与“述廉”无关的内容不得写入，以确保行文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内容要切合实际，范围要明确。

“述廉”必须包括领导干部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等廉政规定和遵守法规纪律的情况，公开“家庭住房、财产状况、配偶和子女工作安排、变动、提拔任用、出国（境）和在国外定居”等个人“隐私”，而且还应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表》及《个人在单位开支情况明细表》等等。同时，对于在执行廉政制度中领导和群众有误解的问题，要本着自我批评的态度，客观、真实、全面地做出表述，以便自觉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3．用语要简洁实在，切忌冗繁浮华。

在评议表达上，述廉报告务求实实在在，有什么写什么，既不随意夸大成绩，也不刻意掩饰问题，而且要力避使用那些浮华的言辞，以免言不及义，弄巧成拙。
（驻厅纪检组、监察室）
案例分析
江苏省镇江市文化局原副局长

兼镇江博物馆馆长刘伟受贿案

有人说，文化系统是“清水衙门”，权不大，钱不多。镇江市文化局原副局长兼镇江博物馆馆长刘伟违法犯罪案告诉我们，有职就有权，文化部门也有重点岗位，有极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抵御不住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事情败露后，他们受到了纪律法律的严惩。镇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兼镇江博物馆馆长刘伟，利用负责单位基建工程建设项目的便利，非法收受施工单位的贿赂，受到法律严惩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刘伟，男，1957年5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1997年任镇江博物馆馆长，同年任镇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副处级）。

刘伟2005年6月因涉嫌受贿被逮捕，因犯受贿罪2005年10月被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

刘伟的违法犯罪事实是：

2003年1月至2005年春节前，刘伟利用担任镇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兼镇江博物馆馆长、镇江博物馆新展厅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之便，在负责镇江博物馆新展厅工程发包、馆区改造、工程款结算等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22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69280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一、2003年1月至2004年底，镇江市新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吴某先后承建镇江博物馆新展厅土建工程及老馆区维修改造工程。2003年春节前至2005年春节，刘伟先后9次非法收受吴某财物共计123000元。

二、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深圳市建筑装潢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了镇江博物馆新展厅外装饰等工程。2003年3月至2004年4月。刘伟先后3次非法收受该公司副总程师方某及其弟的财物共计价值13880。

三、2003年5月至2005年春节，镇江古典园林建筑公司承建镇江博物馆老馆区维修改造工程。2004年春节前至2005年春节，刘伟先后3次非法收受该公司项目部经理高某现金9600元、购物卷2000元，共价值人民币11600元。

四、2004年4月至2005年1月，江苏汇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了镇江博物馆石浮雕、新展厅陈列布展等工程。2004年，刘伟先后3次非法收受该公司经理季某11400元。

五、2004年7月至2005年1月，常州市常泰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了镇江博物馆新展厅室内装饰等工程。2004年6月至2005年春节，刘伟先后3次非法收受该公司项目部经理何某7400元。

六、2003年4月至2005年，扬州华浦楼宇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承接了镇江博物馆新展厅电梯业务。2003年9月左右，刘伟在办公室非法收受该公司经理韦某2000元。

刘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22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刘伟走上犯罪道路，再次警示我们：面对诱惑，必须牢记党的宗旨，谨防第一次，谨防小恶积大恶；一定要“慎独”，自觉经受住各种考验抵御住各种诱惑，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才能不自毁前程，不愧对家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摘自：全国文化系统违纪违法案例警示教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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